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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学界对古代司法鉴定程序的研究已颇为深入，纵观研究成果，多为宏观上审视思考中国古代司法检

验鉴定制度变迁。精确到医疗事故检验鉴定的司法程序领域，史料颇为不足，但明清法律专门规定了医

疗事故司法鉴定的程序，于现代医疗司法鉴定制度方面颇有研究和借鉴意义。本文视角集中于微观视角

明清司法鉴定程序领域，对相关律文进行分析，得出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专业化、精细化程序法

的特点，最后在此基础上针对当代中国医疗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从明清程序法规定处得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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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program has been quite in-depth,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mostly for the macro review of ancient China’s judicial inspection 
and appraisal system changes. Precise to the judicial proces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testing and 
appraisal of the field, the historical data is quite insufficient, b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law 
specifically provides for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judicial appraisal of the procedures in the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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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forensic system is quite a research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udicial appraisal procedures,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egal text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edical malpractice judicial appraisal procedures 
specialization, refine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dural law, and finally on this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edical forensic system,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o-
cedural law provisions of the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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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引入 

妇女瞧香治病针扎误毙人命：南城察院移送：杜张氏看香治病骗钱，针扎苏氏致伤身死，讯系失于

太重，误行致伤，并非有心故害，惟以女流不思安分，辄起意看香医病，冀图骗钱，若仅依庸医杀人科

断，律止收赎，不足示惩。杜张氏应照违制律杖一百，不准收赎折责发落。嘉庆二十三年浙江司现审案

[1]。 

本案妇女瞧香治病过失导致苏氏死亡，本应当依据庸医杀人科断，适用“收赎”的财产罚规定，但

断案官认为此罚过轻，而改作依据违制律杖一百。本文重点关注判例中本应依据《大清律例》“庸医杀

伤人”得出“讯系失于太重，误行致伤，并非有心故害”结论的鉴定判断程序标准。具体法律依据如下： 
《大清律例》“庸医杀伤人”：“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

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以过失杀人论。(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乃以)诈(心)
疗(人)疾病，而(培轻作重称危以)取财者，计赃，准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私有所谋害)故。用(反证之)
药杀人者，斩(监侯)。” 

根据律文的规定，庸医行医，如果“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认定责任需要前置司法程序：“责

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此过程也是判断有无故害之情、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必经步骤。 

2. 中国历史上医疗司法鉴定程序的规范体系 

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医疗事故责任的记载可追溯至成《周礼》：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

为上，十失去一次之，十失之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周礼描述了以医者的成功率决定其食

即待遇的理想状态。至唐代，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

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2]。唐律

虽主要规定刑罚问题，但其区分了故意和过失，故意不如本方相当于故意杀人，医者过失不如本方更符

合医疗事故的概念范围。但并未规定医疗事故的鉴定程序问题。 
关于司法检验鉴定程序的问题，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其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礼记》记载：“有司

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3]。
“理”是检验鉴定的主体，“瞻伤、察创、视折”概括的检验鉴定的具体方法。由此而始，检验鉴定程序

在中华大地不断发展。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法律问答》《封诊式》中都有大量关于司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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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案例。从秦代检验程序开始规范化，《封诊式》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查封”、“侦查”的“程

式”；从《封诊式·贼死》其中爰书的内容即可观秦代司法检验制度规范化的面貌[4]。在《唐律疏议》

中也有对于司法检验制度的明文规定：“诸诈病及死、伤受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

伤不以实检者，以故入人罪论”[4]。即凡是案件中涉及到伤病或者死伤，都必须要经过司法检验。若检

验人员不认真或者不如实检验，将会有相应惩罚[5]。宋代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司法检验制度发展的鼎盛时

代，司法检验鉴定程序程式化，《宋刑统》对司法检验鉴定的程序、检验人员惩戒都有规定。后世明、清

不断地对检验的相关条例进行补充和完善，对司法检验的检验主体、相关人员责任、检验的一般性程序、

仵作的培养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6]。 

但是，具体到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程序领域的法律，明代以前的律法都重视刑事责任的规定，自明

代才对此开始专门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清人入关初始，清政府即仿照明制在中央建置太医院，设立

医科十一科，将汤药针刺等明朝正统医疗作为新皇家的疾病治疗方式，汤药针刺等医疗方式的正统权威

地位于明清王朝更替之际再次得到了确立[7]。医疗法律于明清王朝也是一脉相承。《大清律例》的“庸

医杀伤人”条承袭自明代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 、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

证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8]。自此，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医疗事故的司

法鉴定程序定型——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 

3. 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要素分析 

分析明清规定的医疗事故专门的司法鉴定程序“责令别医，辨验证药饵穴道”，可将其拆分为几个

要素：鉴定主体(根据律文，此处专指具体负责检验的人员而非主持检验活动的官员)、鉴定方法于对象、

鉴定标准。以下基于明清法律和各种史料记载，主要针对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的主体、方法、对象、标准

等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 

3.1. 鉴定主体：“别医”与“仵作” 

通过文献中零散的资料可看出，明清法律虽规定“责令别医”，但从有限的史料案例记载来看，实

际操作中，医疗事故鉴定的具体负责主体多是“仵作”。那“别医”与“仵作”究竟是何关系？ 
仵作，或称仵作行人、行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法医的前身。唐代首次出现“仵作行人”临时召唤协

助办案，但其职责主要是负责丧葬，在官府需要时，协助官府验尸、伤[9]。宋代《洗冤集录》记录了颇

多仵作参与检验鉴定的案件，但仵作的身份仍然属于职役，“诸行人验尸受财，依公人法”[10]，其仅仅

是参照适用“公人”的法律，还不是衙门的专职官员。宋代仵作的工作性质未变，不同之处在于宋代强

调主检官员亲自检验，仵作协助；元代则规定检验官员躬亲监视仵作验尸，仵作要出具保证书，有向专

职化转变的趋势[11]。明清司法检验鉴定活动中，仵作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得到确认，但直至清朝雍正年间，

仵作才在法律上定位为专职衙役：“大州县额设三名，中州县二名，小州县一名”[12]。 
可见，仵作职业产生时从主要负责丧葬，到随着实际需要，直到清代政府对于仵作的定额、培养、

收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其开始正式成为隶属于官府的衙役。但是，由于行业性质微贱收入微薄、社

会观念的避而远之、职业水平参差不齐、官府内部腐化权力矛盾等原因，仵作始终摆脱不了“贱民”或

“贱役”的身份。 
明清法律“庸医杀伤人”条中的“别医”，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除了此案“庸医”以外其他的医

生，因为根据法律医疗纠纷案件要以对此“庸医”医术(药饵、穴道是否符合本方)的判断为基础，决定“庸

医”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者过失。结合上文，仵作专业性不足，可以猜测此处规定“别医”来检验，是基于

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为了保证在医疗纠纷中鉴定程序的专业性和结论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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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医者与仵作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共通点，但其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职业，有“医生”和“医

死”的区别，具体在司法鉴定互动中，医者多参与活体鉴定，医者相比仵作，无论是身份还是社会地位

都高出许多，医者通过医学教育体系研习医书，或拜师学艺或家族传承，而仵作鉴定主要参考《洗冤集

录》，从普遍观点以及实际情况来看，医者的医疗专业水平也要高于仵作，这也是医疗事故纠纷中立法

规定“责令别医”的原因。 
对医疗纠纷鉴定主体为“别医”限定，并非始于明代。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中，已经存在“勾医

人”的记载：“须勾医人，验针灸处是与不是穴道，虽无意致杀，亦须说显是针灸杀，亦可科医‘不应

为’罪”。此处与明清律法对庸医杀人具体的罪名、刑罚不同，但都要求在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中，必须存

在鉴定主体“医者”。发展到明清时期，对主体的医生身份要求上升为正式的法律规定。 
具体于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中，明清史料缺乏专门召“别医”、“医人”作为检验鉴定主体的佐证。关

于清代的仵作，有相关专业培训的记载：“每名给发《洗冤录》一部，选委明白刑书一人，与仵作逐细讲

解”[13]。不论此规定是否流于形式，在清朝重视仵作专业性培训的前提下，仵作能否在医疗鉴定程序中，

取代法律规定的“别医”也是一个问题；更何况此规定出台之前的明清时期，仵作素质更是良莠不齐，

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中仵作取代医者更会导致鉴定结果与真实情况偏离。此外，抛开医疗事故司法程

序的限制，于现存明清史料案例中，虽然有医者与仵作协作的案例记载，“如有医人，立唤质问”，但在

命案领域，“医者在检验中始终处于辅助者的角色，并且看不到他对仵作可以替代的记录”。“别医”与

“仵作”二者终究性质根本不同，由此推论明清关于医疗事故检验鉴定程序的规定，至少在“责令别医”

作为鉴定主体方面，并未得到真正落实。 

3.2. 鉴定方法与对象：辨验药饵、穴道 

根据上文，在医疗事故司法鉴定中，鉴定主体实际上与法律的规定相悖，“别医”于司法鉴定程序

中少见并且处于辅助地位，于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中更是缺乏史料记载。此律文规定的鉴定方法与对

象“辨验药饵、穴道”的实际操作主体多为仵作。 
中国古代命案司法检验的一般性程序发展到明清，大体上可以分为：报检、验前讯问、免验、初检、

复检等较为完整的程序。本文集中讨论律文关于医疗事故司法鉴定“辨验药饵、穴道”的程序。从明代

开始，规定了“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查阅明清关于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资

料，大多是对庸医杀伤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和分析，专门针对此程序的具体操作方法规定少之又少。但是

不难看出，律文规定的此段具体程序属于初检这一步骤。明代《慎刑錄》中提到检验方法应因情况不同

变化：根据疑罪的轻重确定是否“复检验”；庸医杀伤人等一切不该偿命的罪行属于罪轻者，类同仇杀，

无需复检。(一般情况下庸医杀人案犯罪恶性较低，属于“罪轻者”，无需复检验，不排除有些有疑点的

案件后续启动复检的情况。) 
从通常意义分析，医疗事故发生前提是“庸医为人用药针刺”，鉴定对象自然要针对其所用药饵、

所刺穴道。一般命案检验，检验重点在于确定致命伤：“凡人命重案，必检验尸伤，注明致命伤痕”[14]。
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在此基础上侧重检验的对象为药饵和穴道，这是由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决定的，

其目的是判断药饵和穴道是否为致命原因以及判断庸医所用之术是否属于过失范围内。 
清代颇为流行的幕学手册《刑幕要略》中解释到：查验即用药试验药方，用针分别穴道，看是否背

谬成方。在实际案例记载中，辨验药饵多是由仵作以“本方”为标准，查验药饵是否对症，“辨验”即是

判明是否把药物注入穴道，以及是否使用了反症药物等。清代《刑案汇览》中收录有关庸医杀伤人的案

件近二十例，涉及药饵致使患者死亡的案件，多由仵作查验药饵是否对症，程序较为简单，“用药试验

药方”的实验鉴定方法并未有案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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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律法虽然在鉴定方法和程序上对医疗事故案件有特殊规定，不可否认，在古代医疗多用针灸、

药饵的基础上，庸医杀伤人案件“辨验药饵、穴道”是其必经程序，且法律加以固定更是体现了对医疗

事故案件的处理程序重视。但实践中，一个案件是否为医疗事故案件，是否需要启动“辨验药饵、穴道”

的特殊程序都是前提问题，更何况庸医致人死亡的“辨验药饵、穴道”鉴定方法实际与古代寻找死因的

验尸程序不可相分离而独立，故明清规定的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方法与对象，虽明文出现于律法但在实际

操作中并不具有独立地位。如清代《刑案汇览》中收录有如下一例：患者戴成求服用了戴成香治疗跌打

损伤的药后旋即呕吐昏晕身亡。初次验尸时，因情形与中毒相似，且亲属报官时陈述为服药呕吐殒命，

所以仵作误认为戴成求属于中毒身亡，戴成香依庸医杀人律收赎。后有疑点再次尸检，确认戴成求死因

实为服药前下部受伤。 

3.3. 鉴定标准：本方 

清代何耿绳在其所撰《学治一得编》中认为，判断的关键是看是故意还是过失：“庸医杀人问是否

故违本方”，此为用实体的罪过形式来作为鉴定的标准，明清资料记载大多如此，少数史料涉及对鉴定

标准的分析。例如，前有明人雷梦麟在其所撰律文解释著作《读律琐言》针对庸医杀人的鉴定程序评论

道：对于难以从外部察觉的病证，庸医用药针致人死亡后无伤可验，无定罪凭据。故需要别医检验所用

的药饵、所刺的穴道，是否属于误差的范围内，有活人之心，不知其术偏差即无故害之情。其以“是否属

于误差的范围内”、“是否有活人之心”作为评价的标准。“误差”所依据的就是“本方”。 
后有清代凌铭麟所编《律例指南》中以举例的形式解释了何为有害人之心。故意使用加重病情的药

方或使用对应症状相反的药是有害人之心，此也是一种用实体的罪过形式来作为鉴定标准的例子，但其

中“增病之药”、“反证之药”所参照的即是依据实际病情所本应开出的“本方”。 
从一些经典案例中也可一窥鉴定程序及标准的影子。明代历史上的著名的红丸案，明光宗朱常洛病

重后服用大臣进贡的两粒红丸驾崩，《资治通鉴》中记载对庸医杀人药饵的评价标准是：无方无制。可

见，“方”、“制”或言“本方”是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依据。 
那么，“本方”究竟为何物呢？本文认为，“本方”可以理解为“原方”，即针对患者病情，医者本

应依据医书与经验开出的对症之方。理论上讲，明清时期有诸多传世医学文献作为“本方”来对照比较，

如先秦时期的《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隋唐时期的《脉经》《雷公炮炙论》《刘涓

子鬼遗方》；宋元的《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而且医疗事业在宋

元基础上有所发展，针对“药饵”这一鉴定对象，鉴定主体还可根据同时代著作如《本草品汇精要》《本

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本草学专著来判断；针对“穴道”这一鉴定对象的辨验，

可根据的还有明代杨济《针灸大成》、明代徐凤的《针灸大全》、清代的《太乙神针心法》等。 
不仅如此，不仅医药书籍中有“本方”，检验类著作也有急救方法和药物的内容，此也是医疗事故

司法鉴定的参照标准。宋以后，历朝历代都将宋慈的《洗冤集录》奉行为司法检验的“圣本”，要求官员

检验、勘察时以此为依据。在仵作作为具体负责检验的人员的前提下，其他的宋代传世的检验类著作也

是司法鉴定的参考标准，如《疑狱集》《无怨录》《棠阴比事》《续疑狱集》《谳狱集》《内恕录》《结

案式》《慎刑说》《未信篇》等；还有明清一些法医学文献如《作吏要言》《宦海指南》《宝鉴洗冤录》

《石香秘录》等。 
如果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主体引入“别医”的情况下，在经典医书全面整理、医疗教育中央地方

格外重视的、中医药学空前繁荣的明清时期，鉴定标准的落实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中，作为具体负责检

验的仵作是否具备除了《洗冤集录》等检验类所包含的检验类知识？甚至于对于仵作专业性要求必须研

习《洗冤集录》的律法也是清朝才颁布，仵作的专业水平是否严重影响到了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标准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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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呢？ 
此外，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标准并非固守律文中规定模糊的“本方”实践中多以本方为基础，采取灵

活的判断方式。如清末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份咨答劄记载了一例查辨庸医杀人案件，张凤鸣被人

殴伤肚腹后肚腹疼痛，庸医常明举只想散寒，让张凤鸣服下白糖水兑白信一小块不料毒发身亡。白信即

砒霜、白砒石，砷的化合物，医方记载，其性辛热，能化寒痰而止哮喘，是为散寒之药。常明举用白信医

治张凤鸣肚腹疼痛，常明举是否知其肚腹有殴伤、如何判断出张凤鸣需要驱寒是得出常明举“庸医故违

原方”、“悖病证医治”的基础，但这些问题并未查清。故本案上级复核认为案情有疑，批复中明确，张

凤鸣尸检结果为中毒身亡，医患二人“无嫌隙”故无故害之情，“医治是否当时”为此案“紧要关键”，

此案是否构成庸医伤人仍待核办。 

4. 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法律评价 

明清的司法鉴定制度在充分前代制度优点的基础之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确定了中国古

代法律史上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程序——“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这一具体程序法律方面，达到了

中国古代专门领域司法检验的新高度。而且明代开始，司法检验鉴定程序要求细化到医疗事故损害这一

层面，具体到规定其特殊的鉴定主体、方法、对象与标准，形成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特有的法律程序

标准，虽然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标准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不可否认其突出的程序法律价值。 

4.1. 专业化精细化程序法的法律进步意义 

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史，重实体、轻程序这一价值倾向一直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程序法一直为实

体法所吸收，传统法律中一直缺乏程序形式的要素。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无疑是对此的突破，为

一大进步。 
鉴于医疗事故司法鉴定注重专业性、讲求实证的特点，明清法律不仅强调规定了其较为严格的司法

鉴定的程序要求，而且从鉴定主体、鉴定方法、鉴定对象、鉴定标准等不同角度，将其同一般司法鉴定

程序区分开来，确定了其独特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鉴定程序相对完善、合理的程度，而且具备医疗鉴

定中的可操作性要求和规范性要求，有利于医疗鉴定司法检验的顺利、准确、高效进行。 
从法医学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医疗事故领域司法鉴定程序为清末法医学中西融合发展提供了中国传

统程序法律上的基础。今日作为立法借鉴来审视，我国法治发展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有比没有好”、

“宜粗不宜细”、“快搞比慢搞好”指导路线到如今逐渐形成了精细化立法理念。立法思想逐渐从“大而

全”转变为“少而精”，追求的不再是数量的增多而是要求质量的提升[15]。尤其是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基

础上，明清时期医疗事故领域司法鉴定程序的精细化立法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4.2. 实为具文，精细化程序立法并未落到实处 

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程序立法更是如此。明清时期“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的医疗事故

司法鉴定程序并未落到实处。清末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二月分答劄第二百九十六条有言：“律虽有庸医杀

人之条亦等于具文耳”可见，明代即开始的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精细化立法，直至清末变法时期，仍

未得到落实，“庸医杀人之条亦等于具文耳”。 
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立法规定虽从各要素方面对医疗事故领域司法鉴定制定了专门程序，

但其具体操作规定甚为不足，检验方法缺乏科学性，例如先不论是否严格引入“别医”这一鉴定主体，

假设“别医”引入得到落实，那“别医”的资格如何认定？资格认定无法落实，那资格认定的公平性和可

操作性就更无从谈起了。衔接上文，鉴定主体实际为仵作也决定了后续鉴定方法与标准得不到落实。明

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立法漏洞导致实践中难以落实。其次，明清立法仅仅一句“责令别医，辨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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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饵穴道”，难以保证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与一般命案尸检程序相分离独立，没有规定相应的保障程

序，其内容大部分可以为一般命案的验尸程序所包含，律文虽做此规定，但实践案例中反映出来的程序

操作上与一般检验程序并无二异。 
在此基础上，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不仅具有自己专业领域特有的局限性，还落入了一般命案

检验鉴定程序的漏洞之中。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辨验药饵、穴道”的程序同样是表体检验，是一种

司外揣内的黑箱功能化方式。禁止进行解剖是我国古代司法检验制度的一大缺陷，也是中国古代司法检

验制度的通病，而且这一制度也阻碍了我国法医学的发展。不止程序方面，我国明清命案检验结果不实

问题、官员于检验中受贿问题更是多发。 
其实早在明代，即有言称：“《大明律》中，虽有庸医的罪款一条，从来可曾见用过一次？”清代的

情況也不出其右。一句清代盛行的民间谚语“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也从侧面反映出，史料记载的

真正的医疗诉讼案件不多的原因。在这种从中央立法技术漏洞到民间医疗观念落后的基础上，再精细化

专业化的程序立法也难从纸上进入法律生活中。从明代立法开始，三百多年的沉淀仍未将此落实，可见

程序立法与社会生活的割裂，直至清末，严复在《法意》中高呼：吾中国之于医既不设之学矣而又无刑

以从其后此庸医杀人之事所以屡见也。 

5. 明清法律对于现代医疗司法鉴定制度的启示 

总结上文，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规定对于当代的借鉴意义不容忽视，中国传统法上的规定

是当代司法鉴定改革不容置疑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明清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落实问题归根结底

是其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发展检验鉴定技术是鉴定制度的基础，提升检验鉴定人员水平则是长久之计。

我国当代的司法鉴定改革之路的基础是发展鉴定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在立法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5.1. 重视当代司法鉴定领域专业化程序性立法 

立法上，明清时期即开始于医疗事故专业领域进行司法检验的分化处理，当代司法检验具体化、专

业化、领域化更值得重视和研究。提升程序性法律地位与可操作性是现代科学立法经久不衰的话题与追

求。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封建专制法制体系下仍有对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序立法，这一点

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程序已经许多其他国家。精细化立法符合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过程，顺应法治社会发展

步伐，同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我国历史上粗放立法所造成的现阶段遗留问题，对于实现良法善治有积极

推动作用。 

5.2. 强化医疗事故司法鉴定主体的独立地位 

目前我国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独立性有很大不足，使司法鉴定意见的公信力受到多方质疑，因此应

当确立司法鉴定的独立性[16]。我国医疗鉴定领域的实际需求与几百年前明清法律规定的医疗事故司法

鉴定程序“责令别医”不谋而合，当今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中立性、独立性应受到相应的程序立法保

障。只有主体地位独立、中立了，鉴定结果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保障；才能落实后续相关责任问题、监督

保障问题。 

5.3. 完善医疗事故损害鉴定相关程序模式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指南》等多部规范性文件均对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程序加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该进一步落实。以史为

鉴，参考明清法律规定的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的程序性规定落实中存在

资质审核问题、特殊程序落实问题、鉴定标准不明问题等，我们在现代在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程序中，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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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体资质要严格落实审查；司法实践中程序和材料记录存档必须落实；制定可执行的鉴定标准并加以

监督问责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6. 结语 

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封建法制体系的禁锢下，明清结出了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硕果，“责令别医，

辨验证药饵穴道”，将医疗事故司法检验中，鉴定主体、鉴定方法、鉴定对象和鉴定标准都纳入封建法

律的规定之中，在医疗事故的专业领域进行精细化立法规定。虽然其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司法检验制度的

缺陷，并且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其专业化、精细化程序立法仍有明显的立法学进步意义。虽然其医疗

事故司法鉴定程序的精细化规定并未得到落实，但其对于现代医疗司法鉴定的立法、鉴定主体独立性、

鉴定程序的完善仍有不可磨灭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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